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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 3 . 1 0 條 作 出 之 公 告

本公告乃由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應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之要求及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
則」）第13.10條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留意到近兩日若干媒體有關本公司一家香港附屬公司（「該
附屬公司」）被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（「證監會」）及廉政公署（「廉署」）調查
的報道，以及2026年3月12日本公司H股於聯交所的成交價格及成交量的波動（「波
動」）。董事會謹此澄清如下：

本公司獲悉，2026年3月10日，證監會和廉署持搜查令到訪該附屬公司的營業地
點，並帶走部分文件。該附屬公司一名僱員曾被廉署問話。本公司對此高度重視，
將繼續密切關注此事進展情況。

董事會謹此確認，於本公告日期，本集團經營情況正常，各項業務均保持正常開
展，各項經營活動均有序且合規地進行。

經作出一切有關本公司於相關情況下之合理查詢後，董事會確認，除調查外，不知
悉任何導致波動的原因，或任何必須公佈以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的資料，
或任何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須予披露之內幕消息。

本公司將根據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的規定履行信息披露義務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
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本公告乃承本公司之命而作出；董事會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
責任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張佑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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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北京
2026年3月12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佑君先生、鄒迎光先生及張長義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艺
女士、梁丹先生、張學軍先生、付臨芳女士及趙先信先生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青先生、史青春先
生、張健華先生、劉俏先生及李蘭冰女士；及本公司職工董事為施亮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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